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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会议 
2009年 11月 12日至 13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9 
《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实施和遵守情况 
 

  决定草案 

  为《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设立执行支助股 

  候任主席提交 

1.  考虑到从联合国裁军事务厅获得连续、稳定的支持对于《特定常规武器公
约》缔约国及其观察员国以及对于有效、全面地实施《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所

具有的重要性，包括缔约国之间交换信息与进行合作的重要性，会议决定设立

“执行支助股(支助股)”。 

2.  支助股将由联合国裁军事务厅驻日内瓦办事处的三名全职工作人员组成，费
用将由缔约国通过《公约》会议的估计费用提供。 

3.  《公约》支助股将担负下列任务： 

(a) 为《公约》、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和第五号议定书的缔约国会议商定
的会议提供行政支助并准备文件； 

(b) 便利缔约国之间的交流并应请求，便利与国际组织的交流； 

(c) 为缔约国提交与《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有关的信息担任联络单位；
开发并维护《公约》网站以及《公约》数据库； 

(d) 在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方面，应请求向缔约国提供支助，并按照
第五号议定书第 11 条第(2)款、修订的第二号议定书第 14 条第(4)款以及《公
约》遵约机制，协助联合国秘书长履行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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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促进普遍加入《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并支持缔约国履行关于促进
普遍加入《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行动计划以及《公约》赞助方案； 

(f) 执行《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所委托的任何其他任务。 

4.  《公约》缔约国年度会议将审查支助股的工作业绩。支助股的工作人员人数
及其职能今后可予以审查。 

 

     
 


